附件1：(参考译文)

北投贷款申请表格式

贷款项目需遵循北投环境政策，所有北投贷款项目须进行环境评审，详情参见www.nib.int。根据项目的基本描述，北投将确定环境评估时项目需提供的具体信息。项目基本描述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a) 生产/建设/活动类型；

b) 工艺/方法类型；

c) 生产能力；

d) 未开发地区/已开发地区；

e) 位置（距最近的环境敏感地区1的距离和/或项目是否包含非自愿的移民安置2）；

f) 项目将在何种程度上替代现有的运营。

根据北投贷款的要求，北投成员国（冰岛、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及立陶宛）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比例，不应低于合同金额的50%。同时，请包含以下内容：

1、北欧/波罗的海所属公司作为合同方（若该北欧/波罗的海所属

企业为跨国公司的子公司，下列问题仅针对该子公司，与母公司无关）

a) 名称；

b) 年营业额；

c) 员工人数；

d) 注册国家；

e) 跨国公司的子公司（是/否）；

f) 制造类业务活动（是/否）；

g) 研发类业务活动（是/否）。

2、付的货物

a) 类型；

b) 数量；

c) 金额，美元/欧元。

环境信息的初步要求

贷款项目需遵循北欧投资银行环境政策，所有申请北投贷款的项目须进行环境评审，详情参见www.nib.int。根据提供的项目基本描述，北投将项目分为A，B，C三类项目。因此，需要答复下列问题，并且需根据下附的目录清单提供环境分析报告/环境影响评估报告。
有关环境方面的初步问题清单
以下问题的答复将作为项目环境评审的基本内容：

1、已进行的任何环境保护类工作或研究（例如：环境政策、环境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计划、环境影响评估、环境分析、环境行动计划、环境监测计划、环境风险分析等）；

2、法律问题（许可、当地环保或社会影响方面的要求、将来可能的要求）；

3、土地问题（可能对环境敏感地区产生的影响，土地的租赁/买卖情况，任何非自愿的移民安置情况）；

4、同投资人的沟通（注明投资人、投资人参与比例，投资人意见）请参照问题6-11提供项目运营前以及项目运营的有关的环境数据；

5、自然资源的使用（每年利用的地表水、地下水、原材料、燃料、能源的情况、能源类型（电力、热力、制冷），采暖如何获取及冷却系统类型）；

6、污水排放（污染物的体积及浓度，污水处理厂的类型，监测如何实施（在何处实施、监测方法、频率及分析情况），监测实施的效果，受纳水体的容量及条件）；

7、空气排放（灰尘或其他气载污染物的定量数据，监测程序（在何处实施、监测方法、频率及分析情况），监测的效果，周边空气质量）；

8、废物回收（项目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种类和数量，不同的废物将采取何种方式回收处理）；

9、噪音和气味监测程序（在何处实施、监测方法、频率及分析情况），监测的效果，可能的规章制度及距项目现场最近的居住区的情况）；

10、员工情况（员工人数，最年轻的员工的年龄，是否有员工团体？是否有工会与资方达成的协议？企业为员工提供安全防护衣的情况）；

11、已纳入了何种管理体系（IOS，EMAS等）？

注：1“敏感地区”包括国家公园和国内或国际法律规定的保护区域，以及其它国际、国内或地区中重要的敏感区域，如湿地、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，具有考古和文化价值的区域，以及对于土著居民或其它弱势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地区。

    2“非自愿的移民安置”不仅是指由于与项目有关的征地所造成的住所位置上的移动（重新安置或无家可归），也是指经济上的变化和影响（资产流失或生活来源或收入来源的缺失）
